
 

    

 

 
 公共财政 

 

公共财政的管理：基本法内订明政府管理公共财政的原

则，当中规定：  

․  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特区）保持财政独立，收入

全部用于自身需要。  

․  香港特区参照原在香港实行的低税政策，实行独立

的税收制度。  

․  香港特区的财政预算以量入为出为原则，力求收支

平衡，避免赤字，并与本地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相  

适应。  

․  香港特区立法会行使批准税收和公共开支的职权。  

 

 香港特区政府致力维持低税率及简单税制，奉行审

慎理财，以履行这些宪制规定。  

 本地法例中的《公共财政条例》贯彻了这些宪制规

定，订明一套控制和管理香港公共财政的制度，清楚界

定立法和行政机关各自的权力和职能。根据《公共财政

条例》，财政司司长每年会向立法会提交周年收支预

算，预算以中期预测为基础，以确保充分顾及本港经济

的较长远趋势。财政年度由每年 4月 1日起至翌年 3月 31

日止。  

 政府部门的开支不可超越开支预算内所列明的金

额，并只能用于立法会所批准的用途。如部门在该财政

年度内有需要修改开支预算以动用更多款项，必须获得

立法会或获受权当局批准。  

 政府透过政府一般收入账目和多个根据《公共财政

条例》设立的基金来管理财政。政府一般收入账目主要

处理各部门的日常收支，而各个基金则通过立法会决议

设立，有其特定用途。这些基金包括基本工程储备基

金、资本投资基金、公务员退休金储备基金、赈灾基

金、创新及科技基金、土地基金、贷款基金、奖券基金

和债券基金。政府收入和政府开支是指政府一般收入账

目和上述其中八个基金（不包括债券基金）的总收支，

而政府财政储备则是政府一般收入账目和这八个基金的

总结余。  

 

编制财政预算的程序：编制财政预算的第一步是资源分

配工作。完成后，当局会草拟下一个财政年度的政府开

支及收入预算。该预算草案惯常于 2月呈交立法会审

议。《拨款条例》一经制定，预算开支即获批准，开支

预算以条例所规定的拨款额为限。  

 财政司司长向立法会提交《拨款条例草案》时，或

会同时宣布收入方面的新建议。不过，财政司司长亦可

于其他时候提出收入方面的建议。  

 

中期预测：政府每年提交财政预算案时，会拟备一份中

期预测。这是一项五年的收支预测，集中推算政府的综

合财政状况。收入方面的推算反映政府的财政政策、经

济概况展望，以及估计的收款情况。至于开支方面的推

算，则会考虑到政府服务供求方面预期的增长。  

 中期预测并非一份工作蓝图，而是作为基线，用以

衡量进度及评估须否采取进一步行动。  

 

财务状况：2023/24 年度政府录得 1,002 亿元赤字。截

至 2024 年 3 月底，财政储备结余为 7,346 亿元。

2023/24 年度政府收入为 5,494 亿元，开支为 7,213 亿

元，以及发行及偿还政府债券净收入为 717 亿元。 

 公共开支包括政府开支及营运基金和房屋委员会的

开支。2022/23年度的公共开支合共为8,475亿元，与

上年度比较增加了15.9%，当中约有5,626亿元（即

66.4%）属经常开支。 

 

收入来源：香港是自由港，对进口货物并无征收关税。

但有数类在香港使用的货品，不论是从外地输入或在本

港制造，均须课税。这些应课税品是烟草、酒精浓度多

于30%的酒类、甲醇、飞机燃油、汽油以及轻质柴油。

所有输入、输出、制造或储存这些货品的商户，均须领

有牌照。  

 差饷是政府根据房地产物业的应课差饷租值乘以一

个百分率而征收的税项。简言之，应课差饷租值是预期

物业全年可得的合理租值。应课差饷租值每年随市值租

金的变动作全面重估。现时的差饷征收率为5%。  

 地租是在新土地契约的批租年期内或无续期权的土

地契约的续期年期内，向政府缴纳的租金。这项租金每

年按物业的应课差饷租值的3%征收，并随应课差饷租值

的变动而调整。  

 博彩税是向赛马博彩的投注所得的毛利、六合彩收

益及合法足球博彩的投注所得的毛利征收的税项。本地

赛事的赛马博彩税按毛利以 72.5%至75%的累进税率收

税，越洋转播海外赛事的赛马博彩税则按毛利以划一

72.5%的税率收税；六合彩税率为收益的 25%；而足球

博彩税率则为毛利的50%。  

 遗产税是就身故者在本港遗下的财产征收的税项。

自2006年2月11日开始，香港已取消遗产税，在该天或

之后去世的人士的遗产无须缴付遗产税。  

 涉及不动产转让、租约及股份转让的各类文件，均

须缴纳印花税。  

 就入息及盈利征收的直接税根据《税务条例》征

收。香港实行分类税制，纳税人按三种不同的入息来源

的评税缴付税款。该三种入息来源分别为营业利润、薪

酬及物业租金收入。此外，个人可按个人入息课税办

法，将从各来源所得的总入息合并课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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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得税是向在本港经营行业、专业或业务而获得于

香港产生或得自香港的利润的公司所征收的税项。由

2018/19的课税年度起，非法团业务的首 200万元利润

按7.5%的税率缴纳利得税，其后的利润则按 15%征税，

而法团的利润则相应按 8.25%及 16.5%的税率缴纳。应

评税利润是按课税年度内有关会计年度所赚的利润评

算。由法团支付的股息无须预扣税款，而从法团收取的

股息亦可获豁免缴税。  

 薪俸税是就于香港产生或得自本港的入息征收的税

项。薪俸税按累进的税率计算，减去扣除及免税额后的

入息，每五万元的税阶 (由 2018/19课税年度开始 )分别

征收2%至17%不等的税款，但税款总额不得超过未减去

免税额前的入息的15%。  

 物业税是向本港土地业权人及楼宇业主征收的税

项，税额是按租金收入减去 20%的修葺及支出免税额

后，再以标准税率15%计算。在本港营业的法团，其名

下物业均获豁免物业税，但来自物业的利润，则须缴纳

利得税。  

 政府的其他收入来自汽车首次登记税、飞机乘客离  

境税、罚款、没收及罚金、专利税及特权税、从物业、

投资及土地交易所得的收益，以及政府公用事业。此  

外，部分收入来自提供各类货物与服务的收费。  

 

政府账目审计：审计署署长及其属下人员负责审核所有

政府账目。此外，审计署署长也负责审核香港房屋委员

会、外汇基金、五个营运基金，以及六十多个其他基金

的账目。审计署的工作包括衡工量值式审计，即查核各

政府部门和个别受资助机构的节约程度、效率和效益。

《核数条例》就审计署署长的职责和权力作出规定，订

明署长在根据该条例执行其职责和行使其权力时，毋须

听命于任何人士或机构或受其控制。  

 审计署署长每年10月须向立法会主席提交他就政府

上个财政年度财政报告所作的审计报告。  此外，他亦会  

 

 

 

 

 

 

 

 

 

 

 

 

 

 

 

 

 

 

 

 

 

 

 

 

 

 

 

 

 

 

 

于每年 4月和 10月提交两份衡工量值式审计结果报告

书；报告书提交予立法会主席后，立法会的政府账目委

员会便会就报告书展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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